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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双蓄热室结构的

直立炉，包括燃烧室-炭化室单元和蓄热室单元，

燃烧室-炭化室单元由燃烧室和炭化室交替排列

组成，燃烧室由上部汇合烟道、立火道和下部汇

合烟道组成；蓄热室单元包括蓄热室A和蓄热室

B，蓄热室A和蓄热室B分别设于燃烧室-炭化室单

元的两侧，蓄热室A、蓄热室B均由上蓄热室和下

蓄热室组成，上部汇合烟道和下部汇合烟道中心

分别设隔墙；隔墙两侧的上部汇合烟道分别与蓄

热室A或蓄热室B的上蓄热室连通，隔墙两侧的下

部汇合烟道分别与蓄热室A或蓄热室B的下蓄热

室连通。本实用新型在直立炉的两侧分别设蓄热

室，不仅能够阻止荒煤气的外泄，减小污染环境；

还能够提高炉体加热均匀性，提高产能和投资性

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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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双蓄热室结构的直立炉，包括燃烧室-炭化室单元和蓄热室单元，燃烧室-

炭化室单元由燃烧室和炭化室交替排列组成，其中燃烧室由上部汇合烟道、立火道和下部

汇合烟道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热室单元包括蓄热室A和蓄热室B，蓄热室A和蓄热室B分

别设于燃烧室-炭化室单元的两侧，蓄热室A、蓄热室B均由上蓄热室和下蓄热室组成，所述

上部汇合烟道和所述下部汇合烟道的中心处分别设隔墙；隔墙两侧的上部汇合烟道分别与

对应一侧的蓄热室A或蓄热室B的上蓄热室连通，隔墙两侧的下部汇合烟道分别与对应一侧

的蓄热室A或蓄热室B的下蓄热室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双蓄热室结构的直立炉，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蓄热室

的顶部设上蓄热室上部小烟道，底部设上蓄热室下部小烟道；下蓄热室的顶部设下蓄热室

上部小烟道，底部设下蓄热室下部小烟道；上蓄热室上部小烟道与对应一侧的上部汇合烟

道连通，下蓄热室下部小烟道与对应一侧的下部汇合烟道连通；上蓄热室下部小烟道、下蓄

热室上部小烟道远离燃烧室的一端分别连接废气开闭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双蓄热室结构的直立炉，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蓄热

室、下蓄热室内均填充有格子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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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双蓄热室结构的直立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直立炉炉体结构，尤其涉及一种低阶煤干馏用的具有双蓄热

室结构的直立炉。

背景技术

[0002] 低阶煤干馏用直立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广泛用于生产城市煤气和半焦。近年

来，随着对低品质褐煤的开发利用以及大量的粉煤需要提质处理、高效利用，作为中低温干

馏的直立炉技术常被用来生产半焦和煤气，并从中提取煤焦油，进而经过深加工实现高效

利用的目的。

[0003] 目前，外热式直立炉的炉体结构是由炭化室、燃烧室和蓄热室组成，如图1、图2所

示，炭化室3与燃烧室2占据炉体的一侧，其外侧设封墙4，蓄热室1占据炉体的另一侧。炭化

室3与燃烧室2交替排列，在两个相邻燃烧室2之间的炭化室3分两门为一组；蓄热室1由上、

下两个蓄热室11、12组成，蓄热室1的一端与燃烧室2相通，一端连接废气开闭器。在实际生

产过程中，该结构的直立炉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由于炭化室是正压系统，煤在炭化室干馏

产生荒煤气，荒煤气会通过炭化室封墙窜漏到大气中，污染环境；第二，由于受长向加热均

匀性的限制，其炭化室长度不能增大，影响产能。在国家环保政策越来越严的背景下，为扩

大对低阶质煤的开发利用，有必要对直立炉结构进行创新，以达到提高加热均匀性、降低环

境污染，从而满足环保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有双蓄热室结构的直立炉，在直立炉的两侧分别设蓄热

室，不仅能够阻止荒煤气的外泄，减小污染环境；还能够提高炉体加热均匀性，提高产能和

投资性价比。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具有双蓄热室结构的直立炉，包括燃烧室-炭化室单元和蓄热室单元，燃烧

室-炭化室单元由燃烧室和炭化室交替排列组成，其中燃烧室由上部汇合烟道、立火道和下

部汇合烟道组成；所述蓄热室单元包括蓄热室A和蓄热室B，蓄热室A和蓄热室B分别设于燃

烧室-炭化室单元的两侧，蓄热室A、蓄热室B均由上蓄热室和下蓄热室组成，所述上部汇合

烟道和所述下部汇合烟道的中心处分别设隔墙；隔墙两侧的上部汇合烟道分别与对应一侧

的蓄热室A或蓄热室B的上蓄热室连通，隔墙两侧的下部汇合烟道分别与对应一侧的蓄热室

A或蓄热室B的下蓄热室连通。

[0007] 所述上蓄热室的顶部设上蓄热室上部小烟道，底部设上蓄热室下部小烟道；下蓄

热室的顶部设下蓄热室上部小烟道，底部设下蓄热室下部小烟道；上蓄热室上部小烟道与

对应一侧的上部汇合烟道连通，下蓄热室下部小烟道与对应一侧的下部汇合烟道连通；上

蓄热室下部小烟道、下蓄热室上部小烟道远离燃烧室的一端分别连接废气开闭器。

[0008] 所述上蓄热室、下蓄热室内均填充有格子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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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0] 在直立炉的两侧分别设蓄热室，不仅能够阻止荒煤气的外泄，减小污染环境；还能

够提高炉体加热均匀性，提高产能和投资性价比。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常规外热式直立炉的蓄热室-燃烧室剖视图。

[0012] 图2是图1中的A-A视图。

[0013]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具有双蓄热室结构的直立炉的蓄热室-燃烧室剖视图。

[0014] 图4是图3中的B-B视图。

[0015] 图中：1.蓄热室  1a .蓄热室A  1b.蓄热室B  11.上蓄热室  12.下蓄热室  2.燃烧室 

21.上部汇合烟道  22.立火道  23.下部汇合烟道  3.炭化室  4.封墙  5.隔墙  6.废气开闭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17] 如图3、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具有双蓄热室结构的直立炉，包括燃烧室-

炭化室单元和蓄热室单元，燃烧室-炭化室单元由燃烧室2和炭化室3交替排列组成，其中燃

烧室2由上部汇合烟道21、立火道22和下部汇合烟道23组成；所述蓄热室单元包括蓄热室A 

1a和蓄热室B  1b，蓄热室A  1a和蓄热室B  1b分别设于燃烧室-炭化室单元的两侧，蓄热室A 

1a、蓄热室B  1b均由上蓄热室11和下蓄热室12组成，所述上部汇合烟道21和所述下部汇合

烟道23的中心处分别设隔墙5；隔墙5两侧的上部汇合烟道21分别与对应一侧的蓄热室A  1a

或蓄热室B  1b的上蓄热室11连通，隔墙5两侧的下部汇合烟道23分别与对应一侧的蓄热室A 

1a或蓄热室B  1b的下蓄热室12连通。

[0018] 所述上蓄热室11的顶部设上蓄热室上部小烟道，底部设上蓄热室下部小烟道；下

蓄热室12的顶部设下蓄热室上部小烟道，底部设下蓄热室下部小烟道；上蓄热室上部小烟

道与对应一侧的上部汇合烟道21连通，下蓄热室下部小烟道与对应一侧的下部汇合烟道23

连通；上蓄热室下部小烟道、下蓄热室上部小烟道远离燃烧室2的一端分别连接废气开闭器

6。

[0019] 所述上蓄热室11、下蓄热室12内均填充有格子砖。

[0020] 如图1所示，常规外热式直立炉中的气体流向如图所示，从下蓄热室12进入的气

流，经燃烧室2的下部汇合烟道23，进入燃烧室2的立火道22中燃烧，燃烧后的废气由上部汇

合烟道21，经过上蓄热室11排出。交换后的气体流向与之相反。

[0021] 如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具有双蓄热室结构的直立炉的气体流向如图所

示，从燃烧室-炭化室单元两侧的蓄热室A  1a、蓄热室B  1b对应的2个下蓄热室12进入的两

股气流，分别经过对应侧的下部汇合烟道23进入对应侧燃烧室2的立火道22中燃烧，燃烧后

的废气通过对应侧燃烧室2的上部汇合烟道21，分别经对应侧蓄热室A  1a、蓄热室B  1b的2

个上蓄热室11排出。交换后的气体流向与之相反。

[0022] 所述隔墙5用于将从两侧的蓄热室A  1a、蓄热室B  1b过来的2股气流分开，使其分

别进入对应侧燃烧室2的立火道22内燃烧，这种设计有利于增加直立炉的长向和高向的加

热均匀性，降低能耗，增加能源的利用效率。也可使燃烧室-炭化室单元长度进一步增加成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09778744 U

4



为可能，有利于直立炉向大型化方向发展。

[002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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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6

CN 209778744 U

6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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